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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科函〔2023〕18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3年
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高校：

根据《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 2023年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

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苏发改高技发〔2023〕520〓）精神，现就

做好 2023年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领域

（一）国家和省“十四五”相关发展规划确定的重要产业领

域，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、数字科技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

生物技术和新医药、绿色低碳、新兴服务业、未来产业等战略性

新兴产业，以及服务于数字经济、生物经济、绿色经济等发展的

相关高技术产业。

（二）优先支持第三代半导体、氢能与新一代储能、基因技

术及细胞治疗、零碳负碳先进技术等重点领域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依托单位须在我省注册一年以上（截至 2022年底）、
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为行业（重点领域）内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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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企业或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；未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被司法、

行政机关依法列为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，近三年不存在因环保、安

全生产受到重大行政处罚，或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、被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。

鼓励省工程研究中心采用法人形式组建和运行。未采取法人

形式组建的，必须与依托单位在人、财、物，尤其是科技成果所

有权管理上保持清晰边界，指标数据能够独立核算、有据可查。

（二）符合《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方

向定位明确，发展思路清晰，任务和目标符合产业和技术发展趋

势，建立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具备按期建设、正常运行

和持续创新的各项支撑条件。建设期一般不超过 3年。

（三）拥有高水平的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和结构合理的技术创

新团队，科研人员数量不低于 40人，专职科研人员数量不低于

20人，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。拟申报高

校 2022年度横向科研经费到账收入原则上不低于 200万元（以

申报的省工程研究中心计）。

（四）拥有良好的研发场地、设施和设备仪器条件，对突破

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、重大研发成果工程化和产业

化应用形成有效支撑和保障；其中，研发设备原值不低于 800万

元，研发场地相对独立且面积不低于 1000平方米。

（五）具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处于国内领先水平、有

待工程化开发和拥有良好市场前景的重大科技成果，主持（承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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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本领域省级以上科研计划或主持（参与）过标准制定（含依托

单位）。

（六）鼓励以依托单位为主，联合省内相关领域的优势企业、

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、社会投资机构共同建设省工程研究中心，

注重行业内协同和产业融合。科技成果所有权必须归属申报的省

工程中心或依托单位。

三、申报程序和名额

符合申报条件的高校可通过省教育厅、省有关部门或所在设

区市发展改革委进行申报，通过省教育厅申报的高校每校限报 1

家。请各市属高校从地方发展改革委申报，其他省级部门属高校

从省有关部门申报，鼓励部属省属高校通过省有关部门和所在设

区市发展改革委进行申报。根据申报情况，省教育厅将择优推荐

申报 8家。符合优先支持领域的，省教育厅将积极争取择优增报

2家。

四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的省工程研究中心名称和主要研究方向应明确精

准，避免宽泛笼统。已获得省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认定的依托

高校不得在相同方向（领域）重复申报，同一法人单位当年仅限

申报 1家，如经核实属多头申报的，将取消学校当年和下一个年

度申报资格。

（二）申报高校要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并出具真实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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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。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并查实的，将取消其申报资

格并按规定列入不良信用记录。

（三）拟通过省教育厅申报的高校请于 6月 9日前将申报公

函（1份）及申请材料纸质版（7份，包括申报汇总表、申报数

据表、申请报告正文及相关附件，模板详见附件）、电子版光盘

（1张）报送省教育厅科学技术与产业处，电子版材料同步发送

邮箱 jssjywkjc@126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学校申报公函内容需包括申报工程研究中心与本校已

获批省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方向（领域）不重复的说明。申报

材料一律采用 A4纸双面打印，胶装 7套（需签章齐全；不采用

胶圈、文件夹等带有突出棱边的装订方式；不采用上下册形式）。

申请材料及附件材料请按封面、申报汇总表、申报数据表、申请

报告正文、相关附件顺序装订。电子版光盘内容包括申报汇总表、

申报数据表采用 Excel形式，申报材料及附件材料 Word、PDF

格式各一份。申请材料及附件材料侧面用标签纸标注相关证明

页，申报光盘上须记号笔注明主管部门省教育厅、申报高校名称

和申报的省工程研究中心名称。

联系人：姚永辉，联系电话：025-83335531，地址：南京市

北京西路 15号江苏教育大厦 1705室。

附件： 1. 2023年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申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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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申报数据表

3. 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申请报告大纲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3年 5月 2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